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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震〔2025〕102 号

广东省地震局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
广东省水利厅 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加强超高层
建（构）筑物、大跨径特大桥、重要水库、

能源设施等重大建设工程强震动监测
设施建设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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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级以上市地震工作管理部门、发展改革局（委）、住房城乡建

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利(水务)局、能源主管部门，公路事务中心，

省公路事务中心，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

见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

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》有关要求，建立城市重大工程结构地震灾

害风险感知和评估工作机制，进一步提升重大工程抵御地震及其他

振动破坏能力，推动韧性城市建设，守牢安全底线，现就在全省加

强超高层建（构）筑物、大跨径特大桥、重要水库、风电和其他能

源设施等重大工程强震动监测设施建设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程范围

（一）结合我省实际，以下建（构）筑物或者设施应安装强震

动监测设施：

1.根据《广东省防震减灾条例》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，风电和

其他能源设施等大型建设工程、一百二十米以上的超高层建（构）

筑物或者结构特殊、对经济社会有重要影响的建设工程或者设施，

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强震动监测设施。

2.根据《地震监测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、《广东省防震减灾条

例》第十二条，在我省不同地震构造环境选择具备代表性的大跨径

特大桥，结合桥梁健康监测系统建设强震动监测设施。

3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第十九条，《地震监测

管理条例》第十四、第十五条，《水库地震监测管理办法》第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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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，坝高100米及以上或库容大于5亿立方米的水库大坝，

或抗震设防烈度Ⅶ度及以上的1级大坝、抗震设防烈度Ⅷ度及以上

的2级大坝应建设强震动监测设施。

二、建设责任主体

（二）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超高层建（构）筑物、大跨径特大

桥、重要水库、风电和其他能源设施等大型建设工程强震动监测设

施的建设由建设单位组织实施。建设费用列入工程建设投资估算和

概算，运维费用列入业主单位的运营养护成本。

（三）已建成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应设置强震动监测设施而未设

置的一百二十米以上的超高层建（构）筑物、大跨径特大桥、重要

水库、风电和其他能源设施等大型建设工程，强震动监测设施的建

设由业主单位组织实施，建设费用和运维费用由业主单位负责落实。

（四）省、市地震工作管理部门对强震动监测设施的设计、建

设工作进行指导。

（五）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负责对

超高层建（构）筑物、大跨径特大桥、重要水库、风电和其他能源

设施等大型建设工程的强震动监测设施建设工作进行监督管理，确

保项目顺利推进，各级行业主管部门配合推进有关工作。

三、建设和运维要求

（六）强震动监测设施建设的设计、采用的设备和软件应符合

国家或地方重大建设工程强震动监测有关标准。省地震工作管理部

门负责牵头制定强震动监测系统通信协议及数据规范相关标准，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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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修订重大建设工程强震动监测技术标准，负责建设重大基础设施

风险监测预警平台。

（七）强震动监测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将强震动监测设施的建

设情况，报省地震工作管理部门备案。

（八）强震动监测设施建成后,可由业主单位运行维护，也可

委托给专业单位运行维护。业主单位应制定强震动监测设备全生命

周期管理制度，确保设备正常运行，实时向省地震工作管理部门风

险监测预警平台传输观测数据，省地震工作管理部门定期将有关数

据、分析结果向各运维方反馈。

（九）地震行业管理部门要履行行业指导监管责任，与住建、

交通、水利、能源等行业管理部门密切配合、明确分工、齐心协力，

加强各自风险监测感知网数据的互通共享，建立联合风险评估机制，

共同服务韧性城市建设。

（十）自本文印发之日起至2030 年底，随着现代化人民城市

建设取得重要进展，超高层建（构）筑物、大跨径特大桥、重要水

库、风电和其他能源设施等大型建设工程强震动监测设施建设取得

明显进展，对韧性城市建设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。

广东省地震局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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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

广东省水利厅 广东省能源局

2025年12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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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、广东省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，中

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、中国地震局公共服务司（法规司）。

广东省地震局办公室 2025 年 12月 22日印发


